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0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洪金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取財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5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10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洪金連（綽號「阿春」）於民國110

年1月15日起參加告訴人王阿利為首之互助會（下稱本案互

助會），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2年3月15日止，每月1

會，每會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27會，被告參加其中2

會，採外標制，會員於每月之15日前往告訴人位於臺中市○

○區○○○路000號住處簽立會單進行標會，會員得標後並

即前往該址交付會款予會首告訴人轉交會款予得標會員。被

告第一會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至同年8月15日止，其均

有按期繳納會費。詎被告明知其積欠第三人債務，已無繳納

會款之能力及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

15日在告訴人上開住處開標後，為順利得標，竟以高額之5,

700元利息得標，致使告訴人及其他會員均陷於錯誤，誤信

被告會依得標利息按期繳納會款，遂交付會款予告訴人，告

訴人再將得標會款交付予被告。被告取得前後2次得標會款

共計53萬元後，即避不見面，隱匿無蹤，迄至會期結束均未

繳納任何會款。告訴人迫於無奈，為使本案互助會順利進

行，遂代被告繳納會款，被告迄今尚有51萬3,400元未返還

告訴人，而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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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財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

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

供述、證人王阿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案互助會之互

助會簿影本（下稱本案互助會簿影本）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參與本案互助會、得標、取得會款、嗣未

繳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其沒

有詐欺，因為得標後工地跟其大量訂便當但沒有給錢，其欠

廠商錢，其賣便當的生意失敗所以沒辦法繳會費；做生意失

敗怎麼算是詐欺，其現在每個月都有還告訴人1萬元等語。

經查：

　㈠被告參與告訴人合會及其2度得標、取得會款後未再繳納會

款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緝卷第43、44、57、58

頁，原審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34、35、60、62頁），並

經證人即告訴人王阿利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證述

在卷（見偵卷第19至21頁，偵緝卷第57、58頁，本院卷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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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2頁），且有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

33頁，偵緝卷第61至65頁），就此部分堪認信為真實。

　㈡惟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

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

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

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

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

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

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

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

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

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

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

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

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

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

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

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

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有無以標

會為由詐欺告訴人及本案互助會其他會員，應當判斷被告

「事前」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施以詐術使告訴人及

該等會員陷於錯誤，而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交付財物，尚非

以「事後」未給付會款即遽認被告有詐欺之犯意。

　㈢證人王阿利於112年1月12日警詢時指訴稱：被告於110年9月

15日得標第二會後，其於同年10月份要去向被告要求會費

時，被告就避而不見，不願繳會費，之後也都沒有再繳會費

云云（見偵卷第20頁）；復於112年12月15日偵查中證稱：

被告得標第2會後就沒跟其聯絡，沒跟其說先向其借錢或請

其幫忙先繳交會費云云（見偵緝卷第58頁）。繼於本院審理

中結證稱：被告參加其做會頭的部分，參加2會，1會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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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採外標；第一會好像是4月還是5月，她9月就沒有繳錢

了；被告6月份標的，第2會是9月份得標的；其知道她那時

候在開便當店；被告第一會好像標4,000多元的樣子吧，尾

會5700元，加起來總共是1萬200元；她把其第一會標走了，

第二會這個月標到，下個月就都沒有繳錢；其他的人都標18

00元，再來就是1,300元，她標的比較高，之後就一直降下

來；她之前跟其的會就是標4,000元以內，沒有標4,500元以

上過，她也是有照常繳錢，然後上次的會繳完了，她這次又

再標，但是第二會要再標，其就跟她說「阿春」（即被告）

妳這樣標不行，妳標到4,500元，現在又要標，妳有本事

標，妳也要有本事繳錢，不然其光是幫妳繳利息其會繳到噎

死；她第二會標得5,700元的時候，其在當場有說妳有本事

標，妳就要有本事繳錢，但被告沒有回應；被告標第二會時

便當店還有在營業；因為她那時候就是開便當店，其就沒有

這樣問她用途，其只有跟她說妳給我開這麼高，妳要有本事

給其繳錢；但她都沒有回答，她平常在跟會都是很正常，但

是其沒想到會這樣；被告9月15日就沒有繳錢了；其去找她

就都找不到人了；當時還有在營業，被告標會之後還有開了

半年多，將近快要一年，但是都是她女兒在處理；被告平常

都正常跟其商議接洽，但是其有聽到一些風聲，她有在簽

「今彩539」，寫了好幾百車、五十車，有別人也在找她；

是賭博輸錢，但她的說法是做生意失敗，其實其並不是很瞭

解云云（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證人王阿利雖指證他人得

標之金額為1,300、1,800元不等，且被告個人先前參加合會

亦僅以4,000元以下得標，並未逾4,500元，本案互助會被告

以遠高他人及自己先前標會之金額，而先後於110年6月、9

月分別以4,500元、5,700元得標等情，然經本院核對被告於

偵查中提出之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後，證人王阿利始肯認本案

合會自110年1月15日開始；第一會是其拿走1萬元；第二會

「老K」標4,000元，第三會「方德源」標5,000元，第四會

「阿龍」標4,000元，第五會「秋華」標5,000元，第六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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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春」5,700元，第七會「阿丁」5,500元，第八會「林

秋萍」5,500元，第9會「美麗」5,000元，「阿春」是第十

會才又標4,500元；被告第一次標5,700元，第二次標4,500

元；第十次標會是10月；第二會4,500元標走之後就都沒繳

了，前面是標5,700元，被告總共有繳了9會，除了其中6月

那部分被告自己標到的以外，被告是到10月標到第二次之後

才開始沒有繳錢的等情（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核與卷附

互助會簿影本記載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第一

次標會是6月15日，第二次標會是10月15日標4,500元；其到

9月前都有繳會錢；是因為做便當失敗沒錢繳會款等語（見

本院卷第60頁）。參以卷附本案互助會簿影本之記載內容，

本案互助會每會1萬元，自110年1月15日至112年3月15日，

期間2年3月，開標日期為每月國曆15日下午6時，編號1為

「頭」，金額記載10,000，「阿春」係編號6（即第六

會），金額記載5,700，及編號10，金額記載4,500等情，顯

見被告應係於110年6月15日第六會以5,700元得標，嗣於110

年10月15日第10會以4500元得標。告訴人原先所指證被告之

得標過程及金額，明顯錯置，且其證述關於其他會員得標金

額，亦明顯低於事實；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先於110年5月15日

得標，迄再於110年9月15日以5,700元利息得標等情，亦與

客觀事實不符。再者，本案互助會會員或有以4,000元、5,0

00元、5,500元不等金額得標，已如前述，被告先後以5,700

元、4,500元得標，與上開得標金額相較，難認有何明顯偏

離過高之情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

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

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

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再者，被告參加本案互

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納會費，及至第一次得標（第六會）

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未有遲繳或未繳之情形，迄第二次

得標（第十會) 方有未繳之情事，衡情被告倘係高利搶標刻

意倒會，當無需遷延至第十會後始行為之。又證人王阿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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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事，且被告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惟姑

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均

無足以此遽認被告確於第二次得標時即有明知自己無還款能

力或無還款意願，自難僅以告訴人單一指訴，逕認被告確有

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準此，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被訴犯行之證據，尚未達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法

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揭

說明，原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對上訴之說明：

　㈠檢察官上訴意略以：原審固認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

所述僅能證明被告得標第二會後未繳會費且失聯之情形，然

原審未傳喚證人王阿利到庭使其說明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

標第二會後，至隔（10）月要向被告收取會費時，被告已無

故失聯之完整經過，亦使證人王阿利無機會再提出其他證據

證明被告犯行，尚存有重要疑點尚未釐清即遽行判決之誤。

另原審於判決理由中，也未查明被告於審理中提出其係因做

生意失敗之抗辯究否屬實，而逕認被告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

意及實施詐術之行為，未免速斷。再就原審認定被告無罪之

理由而言，一般因需錢孔急而有意於參與互助會過程中標得

會款便捲款落跑者，本就不一定會於合會開始之初即遂行詐

欺取財犯行，蓋其突然出現資金缺口之時間點可能在互助會

進行過程間始發生，故犯罪者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亦並非

一定在互助會開始之初，因此原審以被告先前曾正常繳交會

費數期為由，即認被告始終皆無詐欺之主觀犯意，顯然時間

邏輯有所錯誤。另因被告需要會款之時間點係在參加互助會

的過程中間（即其標得第二會會款之110年9月15日），又被

告以明顯不合理之高額利息標得會款，依一般人之經驗法

則，倘非需錢孔急而需以高價標得該期會款以立刻取得現

金，被告何苦為此？亦徵被告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係在互

助會進行過程中始產生，被告在得手第二會會款後即捲款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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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之舉亦再次證明被告於得標第二會會款當下即存有詐欺取

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原審稱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

後本有持續按時繳會費，乃至得標第一會後，仍繼續按時繳

會費等語，顯然無法對被告嗣後以不正常高額利息之詐術得

標並捲款潛逃之行為為有利認定云云。

　㈡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

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

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

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

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

諭知。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

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

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

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

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

　㈢經查：被告於分別以5,700元、4,500元二度得標前，均有依

約繳納會款，且被告第二次係於110年10月15日以4,500元得

標 ，而上開得標金額與其他會員相較，並無明顯偏高之情

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

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

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

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

賭情事，然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

財務困難，被告於第二次得標時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未足以

被告事後未能繳款、亦未出面解決債務，即認有詐欺之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意，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且證人王阿利業經本院依檢察官聲

請傳訊到庭詰問，亦無從認定被告於第二次得標即存有詐欺

取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是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

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被訴

之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確信，原審對被

告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所陳難以說服

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是其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國　忠

　　　　　　　　　　　　　　　 法　官　李　雅　俐

　　　　　　　　　　　　　　　 法　官　陳　　　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　皓　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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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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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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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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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0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洪金連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取財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5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1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洪金連（綽號「阿春」）於民國110年1月15日起參加告訴人王阿利為首之互助會（下稱本案互助會），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2年3月15日止，每月1會，每會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27會，被告參加其中2會，採外標制，會員於每月之15日前往告訴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住處簽立會單進行標會，會員得標後並即前往該址交付會款予會首告訴人轉交會款予得標會員。被告第一會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至同年8月15日止，其均有按期繳納會費。詎被告明知其積欠第三人債務，已無繳納會款之能力及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15日在告訴人上開住處開標後，為順利得標，竟以高額之5,700元利息得標，致使告訴人及其他會員均陷於錯誤，誤信被告會依得標利息按期繳納會款，遂交付會款予告訴人，告訴人再將得標會款交付予被告。被告取得前後2次得標會款共計53萬元後，即避不見面，隱匿無蹤，迄至會期結束均未繳納任何會款。告訴人迫於無奈，為使本案互助會順利進行，遂代被告繳納會款，被告迄今尚有51萬3,400元未返還告訴人，而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阿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案互助會之互助會簿影本（下稱本案互助會簿影本）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參與本案互助會、得標、取得會款、嗣未繳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其沒有詐欺，因為得標後工地跟其大量訂便當但沒有給錢，其欠廠商錢，其賣便當的生意失敗所以沒辦法繳會費；做生意失敗怎麼算是詐欺，其現在每個月都有還告訴人1萬元等語。經查：
　㈠被告參與告訴人合會及其2度得標、取得會款後未再繳納會款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緝卷第43、44、57、58頁，原審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34、35、60、62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阿利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見偵卷第19至21頁，偵緝卷第57、58頁，本院卷第65至72頁），且有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3頁，偵緝卷第61至65頁），就此部分堪認信為真實。
　㈡惟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有無以標會為由詐欺告訴人及本案互助會其他會員，應當判斷被告「事前」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施以詐術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陷於錯誤，而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交付財物，尚非以「事後」未給付會款即遽認被告有詐欺之犯意。
　㈢證人王阿利於112年1月12日警詢時指訴稱：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標第二會後，其於同年10月份要去向被告要求會費時，被告就避而不見，不願繳會費，之後也都沒有再繳會費云云（見偵卷第20頁）；復於112年12月15日偵查中證稱：被告得標第2會後就沒跟其聯絡，沒跟其說先向其借錢或請其幫忙先繳交會費云云（見偵緝卷第58頁）。繼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被告參加其做會頭的部分，參加2會，1會1萬元，採外標；第一會好像是4月還是5月，她9月就沒有繳錢了；被告6月份標的，第2會是9月份得標的；其知道她那時候在開便當店；被告第一會好像標4,000多元的樣子吧，尾會5700元，加起來總共是1萬200元；她把其第一會標走了，第二會這個月標到，下個月就都沒有繳錢；其他的人都標1800元，再來就是1,300元，她標的比較高，之後就一直降下來；她之前跟其的會就是標4,000元以內，沒有標4,500元以上過，她也是有照常繳錢，然後上次的會繳完了，她這次又再標，但是第二會要再標，其就跟她說「阿春」（即被告）妳這樣標不行，妳標到4,500元，現在又要標，妳有本事標，妳也要有本事繳錢，不然其光是幫妳繳利息其會繳到噎死；她第二會標得5,700元的時候，其在當場有說妳有本事標，妳就要有本事繳錢，但被告沒有回應；被告標第二會時便當店還有在營業；因為她那時候就是開便當店，其就沒有這樣問她用途，其只有跟她說妳給我開這麼高，妳要有本事給其繳錢；但她都沒有回答，她平常在跟會都是很正常，但是其沒想到會這樣；被告9月15日就沒有繳錢了；其去找她就都找不到人了；當時還有在營業，被告標會之後還有開了半年多，將近快要一年，但是都是她女兒在處理；被告平常都正常跟其商議接洽，但是其有聽到一些風聲，她有在簽「今彩539」，寫了好幾百車、五十車，有別人也在找她；是賭博輸錢，但她的說法是做生意失敗，其實其並不是很瞭解云云（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證人王阿利雖指證他人得標之金額為1,300、1,800元不等，且被告個人先前參加合會亦僅以4,000元以下得標，並未逾4,500元，本案互助會被告以遠高他人及自己先前標會之金額，而先後於110年6月、9月分別以4,500元、5,700元得標等情，然經本院核對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後，證人王阿利始肯認本案合會自110年1月15日開始；第一會是其拿走1萬元；第二會「老K」標4,000元，第三會「方德源」標5,000元，第四會「阿龍」標4,000元，第五會「秋華」標5,000元，第六會才是「阿春」5,700元，第七會「阿丁」5,500元，第八會「林秋萍」5,500元，第9會「美麗」5,000元，「阿春」是第十會才又標4,500元；被告第一次標5,700元，第二次標4,500元；第十次標會是10月；第二會4,500元標走之後就都沒繳了，前面是標5,700元，被告總共有繳了9會，除了其中6月那部分被告自己標到的以外，被告是到10月標到第二次之後才開始沒有繳錢的等情（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核與卷附互助會簿影本記載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第一次標會是6月15日，第二次標會是10月15日標4,500元；其到9月前都有繳會錢；是因為做便當失敗沒錢繳會款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參以卷附本案互助會簿影本之記載內容，本案互助會每會1萬元，自110年1月15日至112年3月15日，期間2年3月，開標日期為每月國曆15日下午6時，編號1為「頭」，金額記載10,000，「阿春」係編號6（即第六會），金額記載5,700，及編號10，金額記載4,500等情，顯見被告應係於110年6月15日第六會以5,700元得標，嗣於110年10月15日第10會以4500元得標。告訴人原先所指證被告之得標過程及金額，明顯錯置，且其證述關於其他會員得標金額，亦明顯低於事實；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先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再於110年9月15日以5,700元利息得標等情，亦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本案互助會會員或有以4,000元、5,000元、5,500元不等金額得標，已如前述，被告先後以5,700元、4,500元得標，與上開得標金額相較，難認有何明顯偏離過高之情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再者，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納會費，及至第一次得標（第六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未有遲繳或未繳之情形，迄第二次得標（第十會) 方有未繳之情事，衡情被告倘係高利搶標刻意倒會，當無需遷延至第十會後始行為之。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事，且被告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惟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均無足以此遽認被告確於第二次得標時即有明知自己無還款能力或無還款意願，自難僅以告訴人單一指訴，逕認被告確有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準此，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被訴犯行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法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揭說明，原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對上訴之說明：
　㈠檢察官上訴意略以：原審固認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所述僅能證明被告得標第二會後未繳會費且失聯之情形，然原審未傳喚證人王阿利到庭使其說明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標第二會後，至隔（10）月要向被告收取會費時，被告已無故失聯之完整經過，亦使證人王阿利無機會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犯行，尚存有重要疑點尚未釐清即遽行判決之誤。另原審於判決理由中，也未查明被告於審理中提出其係因做生意失敗之抗辯究否屬實，而逕認被告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實施詐術之行為，未免速斷。再就原審認定被告無罪之理由而言，一般因需錢孔急而有意於參與互助會過程中標得會款便捲款落跑者，本就不一定會於合會開始之初即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蓋其突然出現資金缺口之時間點可能在互助會進行過程間始發生，故犯罪者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亦並非一定在互助會開始之初，因此原審以被告先前曾正常繳交會費數期為由，即認被告始終皆無詐欺之主觀犯意，顯然時間邏輯有所錯誤。另因被告需要會款之時間點係在參加互助會的過程中間（即其標得第二會會款之110年9月15日），又被告以明顯不合理之高額利息標得會款，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非需錢孔急而需以高價標得該期會款以立刻取得現金，被告何苦為此？亦徵被告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係在互助會進行過程中始產生，被告在得手第二會會款後即捲款潛逃之舉亦再次證明被告於得標第二會會款當下即存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原審稱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會費，乃至得標第一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等語，顯然無法對被告嗣後以不正常高額利息之詐術得標並捲款潛逃之行為為有利認定云云。
　㈡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諭知。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
　㈢經查：被告於分別以5,700元、4,500元二度得標前，均有依約繳納會款，且被告第二次係於110年10月15日以4,500元得標 ，而上開得標金額與其他會員相較，並無明顯偏高之情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事，然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被告於第二次得標時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未足以被告事後未能繳款、亦未出面解決債務，即認有詐欺之犯意，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且證人王阿利業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傳訊到庭詰問，亦無從認定被告於第二次得標即存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是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被訴之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確信，原審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所陳難以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國　忠
　　　　　　　　　　　　　　　 法　官　李　雅　俐
　　　　　　　　　　　　　　　 法　官　陳　　　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　皓　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0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洪金連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取財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5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10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洪金連（綽號「阿春」）於民國110
    年1月15日起參加告訴人王阿利為首之互助會（下稱本案互
    助會），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2年3月15日止，每月1
    會，每會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27會，被告參加其中2
    會，採外標制，會員於每月之15日前往告訴人位於臺中市○○
    區○○○路000號住處簽立會單進行標會，會員得標後並即前往
    該址交付會款予會首告訴人轉交會款予得標會員。被告第一
    會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至同年8月15日止，其均有按期
    繳納會費。詎被告明知其積欠第三人債務，已無繳納會款之
    能力及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15日在
    告訴人上開住處開標後，為順利得標，竟以高額之5,700元
    利息得標，致使告訴人及其他會員均陷於錯誤，誤信被告會
    依得標利息按期繳納會款，遂交付會款予告訴人，告訴人再
    將得標會款交付予被告。被告取得前後2次得標會款共計53
    萬元後，即避不見面，隱匿無蹤，迄至會期結束均未繳納任
    何會款。告訴人迫於無奈，為使本案互助會順利進行，遂代
    被告繳納會款，被告迄今尚有51萬3,400元未返還告訴人，
    而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
    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
    供述、證人王阿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案互助會之互
    助會簿影本（下稱本案互助會簿影本）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參與本案互助會、得標、取得會款、嗣未
    繳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其沒
    有詐欺，因為得標後工地跟其大量訂便當但沒有給錢，其欠
    廠商錢，其賣便當的生意失敗所以沒辦法繳會費；做生意失
    敗怎麼算是詐欺，其現在每個月都有還告訴人1萬元等語。
    經查：
　㈠被告參與告訴人合會及其2度得標、取得會款後未再繳納會款
    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緝卷第43、44、57、58頁，
    原審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34、35、60、62頁），並經證
    人即告訴人王阿利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
    （見偵卷第19至21頁，偵緝卷第57、58頁，本院卷第65至72
    頁），且有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3頁
    ，偵緝卷第61至65頁），就此部分堪認信為真實。
　㈡惟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
    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
    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
    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
    ，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
    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
    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
    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
    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
    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
    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
    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
    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
    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
    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
    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
    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有無以標會為由
    詐欺告訴人及本案互助會其他會員，應當判斷被告「事前」
    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施以詐術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
    陷於錯誤，而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交付財物，尚非以「事後
    」未給付會款即遽認被告有詐欺之犯意。
　㈢證人王阿利於112年1月12日警詢時指訴稱：被告於110年9月1
    5日得標第二會後，其於同年10月份要去向被告要求會費時
    ，被告就避而不見，不願繳會費，之後也都沒有再繳會費云
    云（見偵卷第20頁）；復於112年12月15日偵查中證稱：被
    告得標第2會後就沒跟其聯絡，沒跟其說先向其借錢或請其
    幫忙先繳交會費云云（見偵緝卷第58頁）。繼於本院審理中
    結證稱：被告參加其做會頭的部分，參加2會，1會1萬元，
    採外標；第一會好像是4月還是5月，她9月就沒有繳錢了；
    被告6月份標的，第2會是9月份得標的；其知道她那時候在
    開便當店；被告第一會好像標4,000多元的樣子吧，尾會570
    0元，加起來總共是1萬200元；她把其第一會標走了，第二
    會這個月標到，下個月就都沒有繳錢；其他的人都標1800元
    ，再來就是1,300元，她標的比較高，之後就一直降下來；
    她之前跟其的會就是標4,000元以內，沒有標4,500元以上過
    ，她也是有照常繳錢，然後上次的會繳完了，她這次又再標
    ，但是第二會要再標，其就跟她說「阿春」（即被告）妳這
    樣標不行，妳標到4,500元，現在又要標，妳有本事標，妳
    也要有本事繳錢，不然其光是幫妳繳利息其會繳到噎死；她
    第二會標得5,700元的時候，其在當場有說妳有本事標，妳
    就要有本事繳錢，但被告沒有回應；被告標第二會時便當店
    還有在營業；因為她那時候就是開便當店，其就沒有這樣問
    她用途，其只有跟她說妳給我開這麼高，妳要有本事給其繳
    錢；但她都沒有回答，她平常在跟會都是很正常，但是其沒
    想到會這樣；被告9月15日就沒有繳錢了；其去找她就都找
    不到人了；當時還有在營業，被告標會之後還有開了半年多
    ，將近快要一年，但是都是她女兒在處理；被告平常都正常
    跟其商議接洽，但是其有聽到一些風聲，她有在簽「今彩53
    9」，寫了好幾百車、五十車，有別人也在找她；是賭博輸
    錢，但她的說法是做生意失敗，其實其並不是很瞭解云云（
    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證人王阿利雖指證他人得標之金額
    為1,300、1,800元不等，且被告個人先前參加合會亦僅以4,
    000元以下得標，並未逾4,500元，本案互助會被告以遠高他
    人及自己先前標會之金額，而先後於110年6月、9月分別以4
    ,500元、5,700元得標等情，然經本院核對被告於偵查中提
    出之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後，證人王阿利始肯認本案合會自11
    0年1月15日開始；第一會是其拿走1萬元；第二會「老K」標
    4,000元，第三會「方德源」標5,000元，第四會「阿龍」標
    4,000元，第五會「秋華」標5,000元，第六會才是「阿春」
    5,700元，第七會「阿丁」5,500元，第八會「林秋萍」5,50
    0元，第9會「美麗」5,000元，「阿春」是第十會才又標4,5
    00元；被告第一次標5,700元，第二次標4,500元；第十次標
    會是10月；第二會4,500元標走之後就都沒繳了，前面是標5
    ,700元，被告總共有繳了9會，除了其中6月那部分被告自己
    標到的以外，被告是到10月標到第二次之後才開始沒有繳錢
    的等情（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核與卷附互助會簿影本記
    載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第一次標會是6月15
    日，第二次標會是10月15日標4,500元；其到9月前都有繳會
    錢；是因為做便當失敗沒錢繳會款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
    。參以卷附本案互助會簿影本之記載內容，本案互助會每會
    1萬元，自110年1月15日至112年3月15日，期間2年3月，開
    標日期為每月國曆15日下午6時，編號1為「頭」，金額記載
    10,000，「阿春」係編號6（即第六會），金額記載5,700，
    及編號10，金額記載4,500等情，顯見被告應係於110年6月1
    5日第六會以5,700元得標，嗣於110年10月15日第10會以450
    0元得標。告訴人原先所指證被告之得標過程及金額，明顯
    錯置，且其證述關於其他會員得標金額，亦明顯低於事實；
    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先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再於110年9月
    15日以5,700元利息得標等情，亦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
    本案互助會會員或有以4,000元、5,000元、5,500元不等金
    額得標，已如前述，被告先後以5,700元、4,500元得標，與
    上開得標金額相較，難認有何明顯偏離過高之情事；況被告
    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
    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
    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
    息得標可言。再者，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
    納會費，及至第一次得標（第六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
    ，未有遲繳或未繳之情形，迄第二次得標（第十會) 方有未
    繳之情事，衡情被告倘係高利搶標刻意倒會，當無需遷延至
    第十會後始行為之。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
    事，且被告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惟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
    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均無足以此遽認被告確於
    第二次得標時即有明知自己無還款能力或無還款意願，自難
    僅以告訴人單一指訴，逕認被告確有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準此，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被訴犯行之證據，尚未達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法
    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揭
    說明，原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對上訴之說明：
　㈠檢察官上訴意略以：原審固認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
    所述僅能證明被告得標第二會後未繳會費且失聯之情形，然
    原審未傳喚證人王阿利到庭使其說明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
    標第二會後，至隔（10）月要向被告收取會費時，被告已無
    故失聯之完整經過，亦使證人王阿利無機會再提出其他證據
    證明被告犯行，尚存有重要疑點尚未釐清即遽行判決之誤。
    另原審於判決理由中，也未查明被告於審理中提出其係因做
    生意失敗之抗辯究否屬實，而逕認被告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
    意及實施詐術之行為，未免速斷。再就原審認定被告無罪之
    理由而言，一般因需錢孔急而有意於參與互助會過程中標得
    會款便捲款落跑者，本就不一定會於合會開始之初即遂行詐
    欺取財犯行，蓋其突然出現資金缺口之時間點可能在互助會
    進行過程間始發生，故犯罪者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亦並非
    一定在互助會開始之初，因此原審以被告先前曾正常繳交會
    費數期為由，即認被告始終皆無詐欺之主觀犯意，顯然時間
    邏輯有所錯誤。另因被告需要會款之時間點係在參加互助會
    的過程中間（即其標得第二會會款之110年9月15日），又被
    告以明顯不合理之高額利息標得會款，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
    ，倘非需錢孔急而需以高價標得該期會款以立刻取得現金，
    被告何苦為此？亦徵被告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係在互助會
    進行過程中始產生，被告在得手第二會會款後即捲款潛逃之
    舉亦再次證明被告於得標第二會會款當下即存有詐欺取財之
    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原審稱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
    有持續按時繳會費，乃至得標第一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
    等語，顯然無法對被告嗣後以不正常高額利息之詐術得標並
    捲款潛逃之行為為有利認定云云。
　㈡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
    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
    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
    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
    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
    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
    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基於無
    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諭知。
    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
    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
    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之，僅
    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
    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
　㈢經查：被告於分別以5,700元、4,500元二度得標前，均有依
    約繳納會款，且被告第二次係於110年10月15日以4,500元得
    標 ，而上開得標金額與其他會員相較，並無明顯偏高之情
    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
    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
    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
    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
    賭情事，然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
    財務困難，被告於第二次得標時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未足以
    被告事後未能繳款、亦未出面解決債務，即認有詐欺之犯意
    ，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且證人王阿利業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
    傳訊到庭詰問，亦無從認定被告於第二次得標即存有詐欺取
    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是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被訴之
    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確信，原審對被告
    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所陳難以說服本
    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是其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國　忠
　　　　　　　　　　　　　　　 法　官　李　雅　俐
　　　　　　　　　　　　　　　 法　官　陳　　　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　皓　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0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洪金連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取財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5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1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洪金連（綽號「阿春」）於民國110年1月15日起參加告訴人王阿利為首之互助會（下稱本案互助會），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2年3月15日止，每月1會，每會新臺幣（下同）1萬元，共計27會，被告參加其中2會，採外標制，會員於每月之15日前往告訴人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住處簽立會單進行標會，會員得標後並即前往該址交付會款予會首告訴人轉交會款予得標會員。被告第一會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至同年8月15日止，其均有按期繳納會費。詎被告明知其積欠第三人債務，已無繳納會款之能力及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15日在告訴人上開住處開標後，為順利得標，竟以高額之5,700元利息得標，致使告訴人及其他會員均陷於錯誤，誤信被告會依得標利息按期繳納會款，遂交付會款予告訴人，告訴人再將得標會款交付予被告。被告取得前後2次得標會款共計53萬元後，即避不見面，隱匿無蹤，迄至會期結束均未繳納任何會款。告訴人迫於無奈，為使本案互助會順利進行，遂代被告繳納會款，被告迄今尚有51萬3,400元未返還告訴人，而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阿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案互助會之互助會簿影本（下稱本案互助會簿影本）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參與本案互助會、得標、取得會款、嗣未繳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其沒有詐欺，因為得標後工地跟其大量訂便當但沒有給錢，其欠廠商錢，其賣便當的生意失敗所以沒辦法繳會費；做生意失敗怎麼算是詐欺，其現在每個月都有還告訴人1萬元等語。經查：
　㈠被告參與告訴人合會及其2度得標、取得會款後未再繳納會款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緝卷第43、44、57、58頁，原審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34、35、60、62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阿利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見偵卷第19至21頁，偵緝卷第57、58頁，本院卷第65至72頁），且有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3頁，偵緝卷第61至65頁），就此部分堪認信為真實。
　㈡惟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有無以標會為由詐欺告訴人及本案互助會其他會員，應當判斷被告「事前」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施以詐術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陷於錯誤，而使告訴人及該等會員交付財物，尚非以「事後」未給付會款即遽認被告有詐欺之犯意。
　㈢證人王阿利於112年1月12日警詢時指訴稱：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標第二會後，其於同年10月份要去向被告要求會費時，被告就避而不見，不願繳會費，之後也都沒有再繳會費云云（見偵卷第20頁）；復於112年12月15日偵查中證稱：被告得標第2會後就沒跟其聯絡，沒跟其說先向其借錢或請其幫忙先繳交會費云云（見偵緝卷第58頁）。繼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被告參加其做會頭的部分，參加2會，1會1萬元，採外標；第一會好像是4月還是5月，她9月就沒有繳錢了；被告6月份標的，第2會是9月份得標的；其知道她那時候在開便當店；被告第一會好像標4,000多元的樣子吧，尾會5700元，加起來總共是1萬200元；她把其第一會標走了，第二會這個月標到，下個月就都沒有繳錢；其他的人都標1800元，再來就是1,300元，她標的比較高，之後就一直降下來；她之前跟其的會就是標4,000元以內，沒有標4,500元以上過，她也是有照常繳錢，然後上次的會繳完了，她這次又再標，但是第二會要再標，其就跟她說「阿春」（即被告）妳這樣標不行，妳標到4,500元，現在又要標，妳有本事標，妳也要有本事繳錢，不然其光是幫妳繳利息其會繳到噎死；她第二會標得5,700元的時候，其在當場有說妳有本事標，妳就要有本事繳錢，但被告沒有回應；被告標第二會時便當店還有在營業；因為她那時候就是開便當店，其就沒有這樣問她用途，其只有跟她說妳給我開這麼高，妳要有本事給其繳錢；但她都沒有回答，她平常在跟會都是很正常，但是其沒想到會這樣；被告9月15日就沒有繳錢了；其去找她就都找不到人了；當時還有在營業，被告標會之後還有開了半年多，將近快要一年，但是都是她女兒在處理；被告平常都正常跟其商議接洽，但是其有聽到一些風聲，她有在簽「今彩539」，寫了好幾百車、五十車，有別人也在找她；是賭博輸錢，但她的說法是做生意失敗，其實其並不是很瞭解云云（見本院卷第65至70頁）。證人王阿利雖指證他人得標之金額為1,300、1,800元不等，且被告個人先前參加合會亦僅以4,000元以下得標，並未逾4,500元，本案互助會被告以遠高他人及自己先前標會之金額，而先後於110年6月、9月分別以4,500元、5,700元得標等情，然經本院核對被告於偵查中提出之本案互助會簿影本後，證人王阿利始肯認本案合會自110年1月15日開始；第一會是其拿走1萬元；第二會「老K」標4,000元，第三會「方德源」標5,000元，第四會「阿龍」標4,000元，第五會「秋華」標5,000元，第六會才是「阿春」5,700元，第七會「阿丁」5,500元，第八會「林秋萍」5,500元，第9會「美麗」5,000元，「阿春」是第十會才又標4,500元；被告第一次標5,700元，第二次標4,500元；第十次標會是10月；第二會4,500元標走之後就都沒繳了，前面是標5,700元，被告總共有繳了9會，除了其中6月那部分被告自己標到的以外，被告是到10月標到第二次之後才開始沒有繳錢的等情（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核與卷附互助會簿影本記載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第一次標會是6月15日，第二次標會是10月15日標4,500元；其到9月前都有繳會錢；是因為做便當失敗沒錢繳會款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參以卷附本案互助會簿影本之記載內容，本案互助會每會1萬元，自110年1月15日至112年3月15日，期間2年3月，開標日期為每月國曆15日下午6時，編號1為「頭」，金額記載10,000，「阿春」係編號6（即第六會），金額記載5,700，及編號10，金額記載4,500等情，顯見被告應係於110年6月15日第六會以5,700元得標，嗣於110年10月15日第10會以4500元得標。告訴人原先所指證被告之得標過程及金額，明顯錯置，且其證述關於其他會員得標金額，亦明顯低於事實；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先於110年5月15日得標，迄再於110年9月15日以5,700元利息得標等情，亦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本案互助會會員或有以4,000元、5,000元、5,500元不等金額得標，已如前述，被告先後以5,700元、4,500元得標，與上開得標金額相較，難認有何明顯偏離過高之情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再者，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納會費，及至第一次得標（第六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未有遲繳或未繳之情形，迄第二次得標（第十會) 方有未繳之情事，衡情被告倘係高利搶標刻意倒會，當無需遷延至第十會後始行為之。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事，且被告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惟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均無足以此遽認被告確於第二次得標時即有明知自己無還款能力或無還款意願，自難僅以告訴人單一指訴，逕認被告確有詐欺取財之犯行。
　㈣準此，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被訴犯行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法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揭說明，原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對上訴之說明：
　㈠檢察官上訴意略以：原審固認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所述僅能證明被告得標第二會後未繳會費且失聯之情形，然原審未傳喚證人王阿利到庭使其說明被告於110年9月15日得標第二會後，至隔（10）月要向被告收取會費時，被告已無故失聯之完整經過，亦使證人王阿利無機會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犯行，尚存有重要疑點尚未釐清即遽行判決之誤。另原審於判決理由中，也未查明被告於審理中提出其係因做生意失敗之抗辯究否屬實，而逕認被告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實施詐術之行為，未免速斷。再就原審認定被告無罪之理由而言，一般因需錢孔急而有意於參與互助會過程中標得會款便捲款落跑者，本就不一定會於合會開始之初即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蓋其突然出現資金缺口之時間點可能在互助會進行過程間始發生，故犯罪者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亦並非一定在互助會開始之初，因此原審以被告先前曾正常繳交會費數期為由，即認被告始終皆無詐欺之主觀犯意，顯然時間邏輯有所錯誤。另因被告需要會款之時間點係在參加互助會的過程中間（即其標得第二會會款之110年9月15日），又被告以明顯不合理之高額利息標得會款，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非需錢孔急而需以高價標得該期會款以立刻取得現金，被告何苦為此？亦徵被告萌生詐欺犯意之時間點係在互助會進行過程中始產生，被告在得手第二會會款後即捲款潛逃之舉亦再次證明被告於得標第二會會款當下即存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原審稱被告參加本案互助會後本有持續按時繳會費，乃至得標第一會後，仍繼續按時繳會費等語，顯然無法對被告嗣後以不正常高額利息之詐術得標並捲款潛逃之行為為有利認定云云。
　㈡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諭知。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
　㈢經查：被告於分別以5,700元、4,500元二度得標前，均有依約繳納會款，且被告第二次係於110年10月15日以4,500元得標 ，而上開得標金額與其他會員相較，並無明顯偏高之情事；況被告第一次得標係於110年6月以5,700元得標，嗣仍均有正常繳款，迄10月間第二次係以4,500元得標，該次金額更較前次得標為低，且與其他會員得標金額相比，殊無刻意以高額利息得標可言。又證人王阿利亦證稱風聞被告有簽賭情事，然姑不論被告是否確因便當生意周轉問題或簽賭之財務困難，被告於第二次得標時確有經營便當生意，未足以被告事後未能繳款、亦未出面解決債務，即認有詐欺之犯意，業經本院說明如前。且證人王阿利業經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傳訊到庭詰問，亦無從認定被告於第二次得標即存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是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被訴之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確信，原審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所陳難以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雯娟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國　忠
　　　　　　　　　　　　　　　 法　官　李　雅　俐
　　　　　　　　　　　　　　　 法　官　陳　　　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　皓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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